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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 2023 年度财务报表非标准意见审计报告 

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猛狮科技”）

2023 年度财务报表已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于 2024

年 4 月 29 日出具了中审亚太审字（2024）003284 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注册会计师保留意见的原因是，猛狮科技披露了可能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的事项以及拟采取的改善措施，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猛狮科技持续经营能力产生

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因此对猛狮科技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出具保留意见。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 号——持续经营》（2016 年 12 月

23 日修订）的有关规定，董事会对该非标准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作出如下专

项说明： 

一、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报告的说明 

（一）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持续经营能力 

如财务报表附注 2.2 持续经营、12.2 或有事项所述，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猛狮科技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226,707.54 万元，2023 年度归属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62,137.74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3,220.89 万元，期末 118,556.85 万元短期借款中有 112,610.33 万元逾期，并存

在较多诉讼事项。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猛狮科技持续经营能力

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如财务报表附注 2.2 持续经营所述，猛狮科技披

露了管理层针对上述事项的改善措施，但仍存在我们对其持续经营能力不确定性

的疑虑。 

（二）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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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 号——持续经营》（2016 年 12 月

23 日修订）第二十二条规定“如果运用持续经营假设是适当的，但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且财务报表对重大不确定性未作出充分披露，注册会计师应当按照《中

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的规定，

恰当发表保留意见或否定意见。” 

猛狮科技披露了可能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事项以及拟采取的改善措施，

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猛狮科技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因此

对猛狮科技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出具保留意见。 

（三）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报告期内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影

响 

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猛狮科技报告期内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影

响，且不具有广泛性。 

（四）保留意见涉及事项是否明显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制度及相关信息披

露规范规定的说明 

保留意见涉及事项不属于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制度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规定

的情形。 

二、公司董事会对保留意见事项的说明和消除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 

关于持续经营能力的说明和消除事项及其影响的措施 

2021 年，公司债权人对公司进行了债务豁免后，公司当年度报表实现净资

产转正。但由于年报审计单位因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而对公司当期年

报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意见。按有关规定，因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的期

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负值，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因

公司 2021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被深圳证券交

易所出具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决定，2022 年 6 月，公司股票正式退出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板，转入全国股转公司代管的退市板块交易。 

面对公司股票退市的局面，解决债务违约问题的难度进一步加大。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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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度以来，公司一直围绕提升公司市场价值的目标，凝聚资源，加强主营业务

的市场竞争力。在公司退市及市场环境低迷的情况下，仍然维持了公司业务收入

的稳定，毛利率持续提升。公司在两轮车电池技术研发和市场开拓方面取得了一

定的进步；旨在代替铅酸启动电池的钠离子启动电池也开始实现市场批量销售，

钠离子储能电池及系统集成也即将实现市场销售；凝聚态锂离子动力电池系统有

望在 2024 年内实现适配车厂车型的送样检测；公司智慧出行业务持续稳定增长。

储能产品开发和业务发展呈现较好势头，面对国内同行业巨大的“内卷”压力，

公司坚持发展海外市场的业务方向，充分利用公司海外市场渠道优势，在储能及

逆变器业务方面取得了良好的开始。在基本面没有出现巨大变化的前提下，公司

2024 年收入水平和毛利率预期将会有较大的提升。 

公司董事会深知全体投资者及债权人十分关切公司前景。公司三大主营业务

中，传统清洁电力及储能市场已经呈现明显的产能过剩局面；智慧出行业务的盈

利能力，主要依赖金融担保能力；而围绕两轮车产业的高端电池制造，是公司最

有潜力和竞争力的主营业务，从 2023 年下半年开始，公司经营管理层确立了围

绕两轮车业务发展的新发展策略，并一直调整有限资源向两轮车业务集中。得益

于全球持续增加的两轮车保有量和电动化趋势，公司上述业务有极大发展潜力。 

公司目前负债水平很高，依靠正常经营所产生的现金流及利润无法在短期内

清偿公司债务。通过重整或全面债务重组消除债务枷锁，是公司迅速恢复生机的

主要解决方法。从 2022 年以来，公司经营管理层着力推进公司司法重整或全面

债务重组。公司经营管理层接洽了多位潜在的重整投资方，但均未能就猛狮科技

后续经营方向达成一致的重整方案。公司实控人及经营管理层在维持公司运转，

夯实经营基础的同时，不遗余力的寻找化解债务危机的机会。在实际经营中，公

司进一步收缩战线，在 2023 年中止了原清洁电力业务；更换了部分经营成果不

符合预期的子公司经营团队；进一步加强现金流管理，维持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为正；加强战略性业务的研发投入，使得公司在市场上保有一定的技术优势。

上述安排，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公司的市场竞争力，维持了公司的价值。 

2024 年，公司将围绕“打造全球两轮车电池专家”的新策略开展经营活动，

继续提升公司市场价值；加快与潜在重整投资人及债权人的沟通，力争推进重整

进入实操阶段，消除外界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确定性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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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说明。 

 

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